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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01 部分——建筑工程专用规范 

 
1.0 适用性 

 

本规范适用于与建筑物施工、改造和维护等有关的所有建筑工程。如合同通用条款、合同专用条款、图纸、
工程量清单、业主编制的价目表、特殊规范或合同管理者指令等另有要求除外。 

 
 

2.0 材料和工艺 
 

2.01 厂家建议 
 

根据厂家关于处理、存放和安装每一种材料的意见，在工作开始前，应将该类意见形成文件提交给
相应对接的管理方。 

 

2.02 遵循标准 
 

当合同管理方有规定或要求时，需提供检测报告，或从厂家处收集规定的材料关于符合 BS 或国内
同等规范标准（如可参考GB50346-2011）或其他国际公认标准的证书文件。 

 

2.03 材料样本 
 

按照合同管理方的合理指令，提交工程所需的所有材料样板，并需在获得批准之后才能进行采购。
须在现场保留经批准的样板，以便与施工过程的材料进行对比查验。如可选择材料、颜色或质地等， 
则应提交相应样板以供批准确认。 

 

2.04 成品样板 
 

按照规定或合同管理方的要求，制作成品样板，并需获得批准后，方可继续开展后续批量施工工作。
在现场保留样板，以便与完工效果进行比较查验。 

 
 

3.0 特殊规格 
 

3.01 通用的 
 

本技术规范仅为通用类型，必须与相应的厂家说明、图纸和通用规范一起参考。 
 

3.02 不锈钢 
 

除非另有规定，否则所有内部和外部使用的316不锈钢，承包商应提交现场安装材料的相关有效证
书。 

 

3.03 乙烯基地板 
 

要求对地板基底进行处理，并使用至少 50mm 厚的自流平砂浆层。乙烯基应是坚固耐用的单层，具
有抗菌性和耐化学性，并具有以下技术性能或国内同等标准规范要求（如可参考GB/T50590-2010，
具体以最终确认的样板为准) 

 

技术性能 标准或国内同等标准 要求或国内同等要求 

厚度 EN-428 
国际标准化组织 24346 

最小 2.0 mm 

一般性能 EN-649/ EN ISO-10581 
ASTM-F1913 标准 
ASTM-F1700 

符合
符合 
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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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火性 EN ISO-13501-1 
ASTM-E662 
ASTM-E648 
CAN/ULC-S102.2 

BFL-S1 类 

< 450 

1级  
FSV < 300, SDV <500 

抗磨性 EN 660-2 标准 M 组 

胶粘剂含量 EN ISO 10581 类型II 

抗滑性 欧洲标准 13893 
AS-4586 

DS 类 

R9 用于干燥地区 
R11 用于潮湿区域 

抗压性 ASM-F970 静载荷 750psi 

电性能 
（电压） 

欧洲标准 1815 < 2kV 

滚轮磨损 
（持续使用） 

NE-425 
国际标准组织-4918 

合适的 

VOC 排放 IAC-GOLD  
AGBB VOC 测试 

FloorScore  

Finnish M1等级 

GBCA/NZGBC 绿色之星认证 
IEQ-VOC 

Enrofins 认证产品通过
经认证的 
经认证的
符合的 

 

承包商需为乙烯基地板和相关的踢脚线（一般为 100mm 高）设计选择合适的材料，以满足上述最
低或同等技术要求，并提交技术规范和样板供业主批准。所有接缝均应采用彩色热焊。地板幅宽应
不小于2.0m，以尽量减少接缝数量。 

 

3.04 墙面涂料 
 

(a) 油漆的颜色应由香港科技大学从厂家提供的颜色目录中选择； 
 

(b) 油漆和相关材料应存放在干燥、防风雨和有遮挡的仓库中，仓库应保持在凉爽和通风良好的
条件下。 

油漆罐应贴上标签，标明使用区域，比如用于外部使用、内部使用、底漆和面漆（视情况而
定），并应防止暴露在可能对材料产生不利影响的条件下。油漆和相关材料应按照厂家的建
议进行存放，并且对于超过保质期的不得使用。 

 

(c) 要求承包商设计选择合适的材料以满足业主的最低或同等技术要求，提交技术规范和样板供
业主审批； 

 

(d) 当温度低于 5℃或低于油漆厂家要求最低作业温度时，不得进行环氧树脂型双组分油漆作业，
当固化期间温度可能低于规定的最低作业温度时，也不得进行此类油漆作业。 

(e) 清洁后，应在同一天内立即为基面涂上一层底漆。现场焊缝位置在距焊缝位置150mm
范围内暂不刷油漆，预留焊接区域。 

 

(f) 第一层涂层干燥后，应再涂第二层相同底漆。上述处理应在钢结构交付至现场之前进行。 
 

(g) 第一层底漆干燥后，应立即用刷子在边缘、角落、裂缝、螺栓、铆钉头和焊缝的暴露部分涂
上一层额外的条纹涂层，使用同类底漆，但采用颜色区分。连续涂层应具有不同的色调， 
以便于识别，并且在涂覆后续涂层之前，每层涂层应彻底干燥。 

 

(h) 油漆系统的总干漆膜厚度不得小于 125μm。如建筑师有要求，应使用膜厚测定仪或其他经批
准的仪器测量干漆膜厚度。 

 

(i) 一般要求包括但不限于： 
 

(i) 无缝，易于清洁； 

(ii) 对使用温和洗涤剂和清洁溶液的重复清洁具有良好的耐受性； 

(iii) 坚韧耐用； 

(iv) 透气性好； 

(v) 超低排放； 

(vi) 不透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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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i) 无味； 

(viii) 便于操作； 
 

(j) 除非另有规定，否则应至少涂3 层（第1层底漆、第2层底漆和面漆）和哑光面漆。 

3.05 涂料 
 

(a) 涂料通常应符合 BS 6150 和BS 8000或国内同等规范标准（如可参考GB50210-2018和

GB/T51082-2015）： 
 

(i) 不得在潮湿或多雾天气、阳光直射、表面未完全干燥或空气中灰尘过多的情况下施
工； 

 

(ii) 当环境温度降至 4°C 以下或相对湿度升至 90%以上时，不得进行涂料作业； 
 

(iii) 表面上的所有孔洞、裂缝和其他缺陷应在涂料前修补好； 
 

(iv) 每层涂层都应刷入表面，以便充分覆盖每个部分，包括接缝、接合处、角等。避免漆
膜过厚或厚度不均，特别是边缘、棱角和交接处； 

 

(v) 在涂覆涂料之前，应检查基层含水率，以避免对已完成的工作产生不利影响。只有在
之前的涂层硬化并用细玻璃纸打磨光滑后，才能在清洁、干燥的表面上继续涂覆涂层； 

 

(vi) 油漆连续涂层应具有略微不同的色调，并且中间涂层间隔时间不得超过油漆厂家建议
的标准； 

 

(vii) 涂层应采用经批准的适当尺寸的硬毛刷进行涂覆，平壁刷把宽度不得小于 150 mm； 
 

(viii) 除非得到香港科技大学的指令或批准，否则不得使用滚筒、布或手套； 
 

(ix) 除非得到香港科技大学的指令或批准，否则不得使用机械喷涂机。当要求或允许机械
喷漆时，底漆（或第一道罩面漆，如果没有底漆）应使用刷子涂抹； 

 

(x) 如有需要，在安装之前应对难以接近的表面进行底漆和油漆处理； 

(xi) 所有五金制品等，应在油漆施工前拆卸，油漆完成后，用合适尺寸的配套螺钉(如有
需要)更换或安装。所有的东西都要保持干净，避免油漆渍、飞溅等污染； 

 

(xii) 金属门窗上的挡风雨条不得涂漆； 
 

(xiii) 订购时，涂层表面应在完工后进行润饰； 
 

(xiv) 如有必要，应在施工前准备好油漆样板，以供香港科技大学批准。 
 

(xv) 表面、配件、家具等应采用适当且经批准的方式进行成品保护。应展示中英文“油漆
未干” 标志，必要时应提供防护屏障。 

 

(b) 现有饰面处理 
 

(i) 状况不佳或将被不同类型的饰面替换的现有饰面，应完全剥离去除，去除现有饰面后，
应根据要应用饰面类型要求做好表面处理； 

 

(ii) 在新饰面涂漆施工之前，应在待涂漆基层上，准备不小于 1m X 1m 的样板区域； 
 

(iii) 底漆、内涂层和面漆应按照厂家的说明使用刷子、滚筒、喷涂或其他技术进行涂覆，
以达到所需的表面光洁度。底漆刷涂方式是将涂料涂入基层孔隙的首选方法； 

 

(iv) 在使用刷子或滚筒技术的情况下，刷子或滚筒应在当天使用后丢弃。由于存在溶剂/
水稀释的风险，使用过的工具不得清洗后再使用； 

 

(v) 使用喷涂设备的地方，所有的清洗液都应该用未稀释的油漆进行管道清洗。所有用于
管道清洗的受污染的油漆应被丢弃，不得在工程中使用； 

 

(vi) 当使用双组份材料时，各组份应充分搅拌，然后采用机械设备，将整个单元批次的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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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进行混合充分搅拌，不得分批次混合使用。使用无空气喷涂设备的情况除外，包括
喷嘴混合装置;； 

 

(vii) 对于多涂层应用，厂家规定的最小和最大涂层时间应符合当前的天气情况； 
 

(viii) 对于多层涂层应用，连续涂层的色调应略有不同，以帮助实现均匀覆盖。 
 

(c) 金属制品的处理 
 

未镀锌的钢铁表面应进行清洗、刮擦、切削和钢丝刷，以去除所有氧化皮和铁锈，然后进行
打磨，在裸露区域或指示的其他区域涂上防锈剂和底漆。 

 
(d) 管道工程涂装 

 

(i) 承包商应在开工前向香港科技大学提交油漆施工方案，包括油漆涂层/底漆类型、油漆
程序等，以供批准。所有油漆应按照厂家的建议进行制备和涂覆。 

 

(ii) 管道工程的涂漆应严格遵循规定或批准的涂漆方案，该方案与现有涂层兼容。面漆的
颜色应与周围表面的颜色相匹配，并在指定的颜色方案中具有明显的色标带和流向箭
头。 

 

(iii) 所有镀锌金属表面应适当涂上磷化底漆，以确保油漆更好附着在表面上。材料应符合
油漆厂家的方案，镀锌表面的涂漆应为第1层底漆、第2层底漆和两层合成漆或经香港
科技大学批准的其他油漆的面漆。 

 

(iv) 涂漆前，除镀锌表面外，所有金属表面应彻底刮平，必要时用钢丝刷清除氧化皮和铁
锈。然后，所有金属和 UPVC 表面应使用相应溶剂清洗，以去除所有油、油脂和污垢。 

 

3.06 木工和细木工 
 

(a) 木材应符合 BS EN 942 或同等的国内规范标准要求，应选用成熟、干燥并加工成规则形状的木
材。木材应无木蜂洞、大的松散或死节、裂缝或其他会降低其强度的缺陷。在不影响材料性能
与构件强度条件下，且没有出现在细木工制品的成品表面上，可以在小数量的木片上允许有小
孔和蜗杆孔，但须经SO认可; 

 

(b) 将木材存放在干燥、通风良好的地方，并保护其不受天气影响。防止木材堆放不当导致出
现变形； 

 

(c) 提交细木工木材样品以供批准，其中木纹应暴露在外或表面应涂漆或进行类似处理； 
 

(d) 木工用软木应为松木、雪松、云杉或杉木或业主批准的其他树种。所有木材均应适当盖章或
标记，以识别原产地和等级。所有木材均应进行烘干和处理； 

 

(e) 刨花板应符合 BS EN 309 和BS EN 312 或同等国内规范标准（如可参考GB/T4897-2015和
GB50827-2012)标准的未砂光或砂光板。贴面刨花板应为 BS EN 309 和 BS EN 312 批准的产品
或符合国内同等标准的产品。除非业主另有批准，否则所有刨花板应为低甲醛释放量刨花板
（E1 级），或为零甲醛释放量的聚氨酯刨花板。在潮湿区域使用的任何木板应为符合  BS 
EN 316 和BS EN 321 标准或国内同等标准的高防潮板。 

 
3.07 地毯 

 

承包商必须设计选择合适材料，以满足最低或同等技术要求，并提交技术规范和样板供业主批准。 

技术性能 要求或同等要求 

纱线/纤维 100 非原始 6 型尼龙 

颜色系统 100 溶液染色 

机器量规 1/12 

绒毛厚度 3.0 毫米+/-0.5 毫米 

总厚度 7.0 毫米+/-0.5 毫米 

尺寸 500 毫米X 500 毫米 
 

安装 水基粘合剂或无粘合剂安装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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冲击降噪性能 不小于 20dB（根据 ISO 140-8） 

降噪系数 不小于 0.15（根据 ISO 354） 

吸声 符合 ISO 354 的测试证书 

燃烧性能 B1（ISO 9239-1 辐射板）和≤750 .min（ISO 9239-1 烟密度） 

磨损试验 R≥2.4（ISO 4918 适用于脚轮椅） 

抗静电 <3kV（ISO 6356 人体电压行走试验） 

合规性 易燃性/室内空气质量/防静电/隔音方面的当地政府和建筑规 
范 

保证书 厂家应保证其产品不会出现分层、拉锁、边缘散开、过度 

挥发性有机化合物 通过“ISO 14020-环境标签”或认可的同等标准认证 

风格/模式 待提交审批 
 

3.08 环氧树脂地板 
 

(a) 面漆硬化层的外观应提交业主批准； 
 

(b) 当环境温度超出 10°C 至 30°C 的范围或相对湿度超过 80 时，不得施工； 
 

(c) 承包商应遵循厂家建议的养护时间。 
 

(d) 基底必须清洁、干燥，无任何污染物，如污垢、油、油脂、涂层和表面处理。混凝土基底必
须使用喷砂清理或凿毛设备进行机械处理，以去除水泥浮浆并获得开放的纹理表面。 

应使用相同厂家的材料范围，通过填充气孔/空隙和表面整平对基底进行修复。在使用本产品
之前，必须彻底清除所有表面的灰尘、松散和易碎材料，最好使用刷子或真空吸尘器。 

 

(e) 局部样板模型：在开始应用涂层系统之前，提供全尺寸的局部样板模型，以建立验收的质量，
耐久性和外观标准。模型尺寸不得少于4平方英尺: 

 

(i) 符合安装工程质量标准的可审批实体模型； 
 

(ii) 不合格的安装工程应拆除并更换，直到合格为止。如果厚度间隙允许，美学上不可接
受但粘结良好的工件可按照厂家的说明重新涂覆。 

 

(f) 承包商应保证本节规定的工程在保修期内不存在材料和安装缺陷。质保期内出现的缺陷应以
业主满意的方式进行修复，且业主不承担任何额外费用。 

 

提交环氧涂层系统特定产品的厂家规格和整体系统描述，以及安装说明，厂家的标准颜色图
表也应提交。提供三组以上信息。 

 

(g) 承包商应遵循厂家建议的搅拌时间，并连续搅拌，直到达到均匀的稠度。必须避免过度混合，
以尽量减少空气夹带。承包商应使用低速电动搅拌器（300-400rpm）或其他合适的设备。 

 

(h) 在系统应用之前，所有控制接缝和裂缝应分别用半刚性环氧接缝填料和刚性环氧裂缝填料进
行处理，如执行部分所述。 

 

(i) 对于底漆的应用，确保连续、无孔的涂层覆盖在基底上。如有必要，涂两层底漆。优选的应
用是通过使用橡胶滚轴，然后横向反向滚压。 

(j) 对于找平砂浆的应用，首先需要将平粗糙表面，用刮刀/抹子涂抹找平砂浆至所需厚度。 
 

(k) 成品地板系统的厚度应至少为 20-30 mils（1mil=25um），致密，无孔，并具有与批准样品相
匹配的轻质防滑纹理的哑光饰面。 

 

(l) 材料必须妥善储存在原始、未开封和未损坏的密封包装中，储存在干燥和凉爽的条件下，并
避免阳光直射。 

 

(m) 一般要求包括但不限于： 

(i) 低粘度； 

(ii) 渗透性好 

(iii) 高粘结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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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9 架空地板 
 

(a) 活动地板应配备完全可拆卸的承重面板，可互换，并支撑在可调节的底座上。 
 

(b) 地板系统不得含有直接接触可能对使用者的安全和舒适造成损害的材料，或在燃烧时可能释
放异常有毒燃烧材料和气体的材料。 

 

(c) 地板系统应牢固、坚实，系统的设计应防止振动、卡嗒声、摇摆吱吱声和其他噪音。切割的
地板面板应由额外的底座支撑，并应相应地修整框架。 

 

(d) 所有必需的配套附件，如坡道、楼梯、栏杆、通风格栅、踢脚板、垂直边缘板，应具有与主
地板系统类似的标准或质量。 

 

(e) 所有面板应符合以下尺寸要求： 
 

(i) 它们在位置和方向上应是可移动、可转移的； 
 

(ii) 要求与所有周边紧密配合，最大间隙应为 15 mm，边缘面板的位置应防止移动； 
 

(iii) 在施加荷载之前，平台地板表面应在任何 5 平方米的范围内达到±1.5 mm的水平， 或
在整个地板上达到±6 mm的水平； 

 

(iv) 在施加荷载之前，无饰面的相邻面板之间的高度差不得超过 0.75 mm。加载与未加载
的高度差不应超过 3.25mm； 

 

(v) 在空载条件下，平行于任何边缘或沿对角线水平测量时，面板的凹度或凸度不应超过
0.75mm，因扭曲产生的偏差不应超过 1mm； 

 

(vi) 面板与正方形或工作尺寸的偏差不得超过±0.5mm。 
 

(vii) 面板边缘条（如使用）应牢固固定，不得剥落、脱落或断裂。边缘应能在 5 分钟内承
受 5 N 的拉脱强度。在规定的使用寿命期间，边缘剥离应保持尺寸稳定。 

面板的边缘应以 5 °倒角，以便于拆除面板。面板的现场切割边缘应进行防火、防潮和
防害虫等处理； 

 

(viii) 活动地板系统的恒载不得超过 1 kN/m2。 
 

(f) 地板系统的结构要求应符合以下要求： 
 

(i) 均布荷载：12.0 kN/m2
 

集中荷载：4 kN/25 mm2
 

挠度不得超过最短跨度的 1/250 或 2.5mm，以较小者为准，当承受上述荷载时，从卸
载平面向上或向下，持续 24 小时； 

 

(ii) 水平荷载1.2kN/m2； 
 

(iii) 系统应在面板中的任何位置持续 5 分钟，3 倍于规定的静载荷，而不会发生倒塌； 
 

(iv) 底座的基底面积不应小于 10000mm2，除粘合剂外，还应通过机械方式固定在地板上； 
 

(v) 当承受 90Nm 的稳定水平力矩，最大施加载荷为 0.5kN，施加于最上部分 5 分钟时， 
底座每 100mm 高度的永久变形不得超过 1mm； 

它们应在 50 X 50mm 的面积上承受 4 X 18 kN 的垂直载荷，持续 5 分钟而不倒塌，并
通过面板在头部一个象限上施加 3 X 13.5kN 的载荷； 

 

(vi) 在最大和最小调整位置，空载基座的自由移动不得超过每 100 mm 高度 1 mm。应通
过施加 5N 的水平力来诱导自由移动； 

底座上部螺纹长度不小于60mm; 
如果需要辅助支撑结构来调整大于施工误差的变化，即桥接管等，则此类桥接应符合
规范的所有相关要求。 

 

3.10 保温石膏隔墙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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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所有石膏板墙应至少为12mm厚的双层板加隔音棉被和结构金属螺柱框架至吊顶标高;； 
 

(b) 服务器机房应设置隔音石膏板墙，其高度应与隔音板基层底板齐高。承包商应设计并提交施
工图和材料规范，以供批准； 

 

(c) 现有或新建隔断墙上的石膏板围墙、门或挂物的固定支架(如木板背衬、钢构件等)应由承包
商设计和提供； 

 

(d) 除非另有规定，否则分隔实验室区域和办公区域的所有隔墙应建至楼板底面。 
 

(e) 承包商应设计符合防水要求的墙体材料； 
 

(f) 分区计划仅是设计意图的指示计划。承包商应设计和选择适当的材料，以符合规定的相关要
求，如消防安全、业主的设计要求和现场条件等。 

 

3.11 混凝土砌块墙 
 

(a) 混凝土块应具有规定的厚度和香港科技大学批准的其他尺寸。应根据平整度、纹理和锐度选
择用于清水工程的混凝土砖或砌块； 

 

(b) 如有规定，应提供镀锌或涂有两层沥青漆的特定尺寸的膨胀金属或低碳钢棒，作为砌砖和砌
块钢筋。经香港科技大学批准的镀锌钢板网或其他材料； 

 

(c) 石灰应为符合 BS EN 459-1：2001 标准或国内同等规范标准的熟石灰，装在印有厂家名称或
品牌的密封袋中交付。 

 

(d) 搬运砖和砌块时，应以不会对砖和砌块造成污染、碎裂或其他损坏的方式进行卸载和搬运。 
 

(e) 砖和砌块的储存应堆放在干燥、水平的基础上，且不会对砖或砌块造成损坏或污染。当砌块
用于隔音墙时，混凝土砌块在制造后使用前应至少养护 28 天。 

 

3.12 抹灰 
 

(a) 一般抹灰和粉刷一般应分别符合 BS 5492 和BS 5262或国内同等规范标准（如可参考JGJ/T220-

2010）的规定； 
 

(b) 现有的混凝土表面应在整个区域上均匀拉毛，拉毛粗糙面覆盖至少50%区域。在进行后续饰
面施工前，应清除混凝土表面的油脂、污垢和疏松材料。混凝土表面应根据厂家的建议，在
涂饰前立即将净水泥浆灌入潮湿表面或涂敷粘结剂; 

 

(c) 应根据厂家的建议，使用便携式电动搅拌器或其他设备现场混合预混合石膏和洁净水。内部
混凝土墙、砌块墙和梁的基底平整度公差应为±5 mm，吊顶内拱腹的基底平整度公差应为±3 
mm。基底应清洁、无灰尘、污染、油漆、油和松散的氧化皮。在抹灰之前，应将干燥的基底
湿润处理。根据厂家的建议，预拌灰泥可能需要在施工前对基底进行处理； 

 

(d) 除非厂家的说明允许，否则不得在初凝后使用混合料，也不得重新调质或重新配制。预拌灰
泥应由有技术经验的施工人员进行； 

 

(e) 水泥基预混灰泥应用抹刀或喷涂机涂几层。应用方法，厚度，涂层数量和涂层之间的干燥时
间应严格按照厂家的建议。石膏基预混石膏应按照厂家的建议，用抹刀或喷涂机单层涂敷; 

 

(f) 根据厂家的建议，允许干燥时间为30-60分钟。表面应洒上清水，并用硬质海绵浮球磨平，以
圆周运动的方式去除泥刀和羽毛边缘的痕迹。 

 

3.13 铺贴 
 

(a) 承包商应参考为本合同签发的瓷砖类型的特殊规格和图纸。所有指定的瓷砖应包括所有必要
的特殊瓷砖:凹面、角面、边缘瓷砖和所有配件瓷砖，以完成安装。每种类型的瓷砖和配件应
从相同的厂家获得，并应在颜色和纹理上匹配。指定瓷砖样品须于订购材料前送交香港科技
大学批核。 

 

(b) 瓷砖粘合剂应为香港科技大学批准的产品。瓷砖粘合剂和瓷砖灌浆应为水泥基，并与待安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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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基底和瓷砖兼容。瓷砖粘合剂应符合 BS EN 12004：2007标准或国内同等规范标准的水泥粘
合剂，正常凝固型，最小拉伸粘合强度为 0.5N/mm²。 

 

(c) 样板应正确安装在黑色的样板固定板上。样品必须清楚地标明产地、尺寸、颜色和品牌编号，
并应代表报价的质量。在批量交付前，应提交3 套样板以供批准，随后交付到现场的货物应与
批准的样板相同。提交的所有样板应完好无损。 

 

(d) 应通过干刷彻底清除风化、浮浆、污垢和其他松散材料。应使用合适的乳化清洁剂清除与垫
层不相容的物质，然后用清水冲洗。应清除所有松动或有缺陷的区域，并使用与背景/基础和 

垫层兼容的材料进行修复。如果粘合剂厂家建议，则应涂上石膏底漆，并在贴砖前使其干燥。 
 

(e) 在每个区域/房间使用的瓷砖中，应避免意外的颜色/色调变化。杂色瓷砖应充分混合。应检查
粘合剂与背景/基底的相容性。整齐准确地切割瓷砖。除非另有做法要求，否则应固定瓷砖，
以便在整个背景/底座和瓷砖背面上具有附着力。在垫层材料凝固之前，应进行必要的调整，
以使瓷砖和接缝具有真实、规则的外观。放置在表面任何位置的 2 m 直尺（带脚）下的间隙
变化不得超过 3 mm。应清理接缝和瓷砖表面的多余垫层材料。 

 

(f) 接缝应准确、连续且无齿口。墙壁上的接缝应真正水平、垂直并与圆角对齐。切割的瓷砖应
保持尽可能大的尺寸，并在不显眼的位置。 

 

3.14 建筑五金件 
 

(a) 根据合同文件提供五金器具。所有五金件应在下订单前获得批准，并应从经批准的厂家处获
得该项目和预期用途。 

 

(b) 应提供由权威机构认可的指定专利产品的认可测试实验室提供的完全详细的产品目录、合格
证书或其他文件证明，以使业主认可五金器具符合规范。 

 

(c) 应提交 BS EN 1634 规定或国内同等规范标准（如可参考GB12955-2008)的各防火门组件的
独立防火测试/评估证书，以确认符合要求的耐火等级。 

 

(d) 样品获得批准后，应提供包括所有其他单独五金件项目在内的门到门五金件一览表。所有部
件应通过厂家的名称、参考号和原产国进行标识，并涵盖防烟门和防火门的要求、详细的门
厚度、处理、安装和主键控电路。经批准后，该附表应构成确认五金件要求的基础。未经事
先批准，不得对本附表作出任何更改。 

 

(e) 五金器具应适当匹配，完全协调，具有一致的设计和饰面，并从经批准的信誉良好的来源获
得。 

 

(f) 应提供配有固定件和固定说明的五金器具，适当装箱并成套交付（如适用），并以适合现场
安装要求的方式进行标记。当五金器具成套交付时，应将每套五金器具装袋，并贴上固定的
门号标签。应提供具有适当长度和样式的固定螺钉的所有物品，以适应固定物品的结构。 

 

(g) 与业主安排钥匙的安全存放和保管，并确保在合同完成后雇主收到钥匙。当指定主密钥时，
主密钥应直接转发给雇主。 

 

(h) 铰链和枢轴应符合BS EN 1935或国内同等规范标准（如可参考GB12955-2008)标准，符合门
的尺寸、重量和性能，并配有免维护的重型隐蔽轴承。 

 

(i) 门关闭装置应该是液压控制的关闭类型，从配套套件，具有各种可选功能，包括可调功率，
可调背止回阀，机械和电磁支架开启和延迟关闭。控制装置(例如弹簧铰链)是不可接受的，
这是由于操作噪音和对门、框架、铁器等的潜在损坏； 

 

(j) 门关闭装置的设计应允许分别以不超过 30N 和 22N 的力打开外门和内门。室内门的闭门器应
具有至少 3 秒的关闭时间，从 70 度的打开位置测量到距离关闭位置 75mm 的点，从门的前
缘测量。关门装置包括闭门器和地弹簧。 

 

(k) 自动门操作器应为经批准的符合 BS 7036 或国内同等规范标准的高质量设备，以适应门的结
构、配置、位置和使用频率，并在 230/240VAC 50Hz 下运行。饰面应与门上的其他硬件相匹
配，门框应尽可能安装在门面上，不受天气和更改影响。 

 

(l) 自动门操作器应允许调整打开和关闭速度、保持打开时间、回检和电源，并允许在电源故障
的情况下手动超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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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用于保护门、五金件或表面的门挡应为隐藏式固定类型，配有与门上其他五金件相匹配的坚
固支架和易于更换的橡胶嵌件。 

 

3.15 吊顶系统 
 

(a) 吊顶系统应为符合 BS EN 13964或同等国内规范标准（如可参考JGJ345-2104、CECS255:2009、

JG/T413-2013等) 要求的经批准的特制悬吊式天花系统； 

(b) 悬吊系统应由下列材料之一制成： 

(i) 镀锌低碳钢； 

(ii) 铝； 

(iii) 镀锌低碳钢和铝的组合。 

(c) 金属框架组件、悬架和连接元件应进行防腐保护。 

(d) 按照厂家的建议安装天花系统，除非特殊规范另有要求，否则应确保天花板和网格已正确放
样，且所有切割均在周边进行，固定所有盖条、边饰等。 

承包商应按照业主的要求设计和提供防水材料。 

3.16 吸音板 

(a) 吸音板应为经批准的产品，符合BS EN 13964 或同等国内规范标准（具体以最终确认样板为准）

的要求，由以下材料制成： 

(i) 符合 BS EN 622 或同等国内规范标准（具体以最终确认样板为准）的木质或其他有机纤维

绝缘板。 

(ii) 矿物纤维或羊毛绝缘板 

(b) 吸音板表面应平整、有孔或有裂缝，并在工厂进行装饰。边缘应为方形、斜角或斜角和凹槽， 
以适应悬挂系统； 

(c) 提供厂家的证书，确认吸音板不含石棉； 

(d) 吸音板应采用符合欧洲 E1 排放标准或同等国内规范标准的低排放材料制造。 
 

3.17 储物柜 
 

(a) 多层储物柜应由最多六层隔间组成，总高度（包括支撑框架或底座）不得超过 2000 mm。

储物柜的堆叠可以连接在一起以形成块。 

(b) 储物柜的侧面、背面、搁板和门应由以下材料制成： 

• 冷轧镀锌钢板连接在一起形成锁柜外壳。 

• 12mm 厚黑芯紧凑型层压板。 
 

门应在顶部和底部用垂直肋加固，以确保刚性和安全性；并应安装在储物柜外壳前部的成型
框架中。 

 

门应固定有门缓冲器，以保持安静。门铰链应为隐藏式自动关闭型。刻有数字的 PVC 号码牌
应固定在每扇门上。 

 

储物柜的设计应允许使用穿孔门或后面板的内部空气自由流通，而不损害储物柜隔间的安全
性。 

储物柜应无任何尖点、棱角。 

门锁可以是下列之一： 

• 带大锁芯和 2 把钥匙的弹簧螺栓锁； 

• 全不锈钢气缸退锁，可拆卸锁套，由万能钥匙控制； 

• 数字锁 


